附件2
农畜产品样品制备能力考核视频录制要求
一、录制原则
农产品/畜产品的样品制备视频尽量不超过 10min，要求视频画面显示时间进度，分辨率应以看清关键环节要素为最低要求，一般不低于 480*480。

二、命名和保存原则
视频名称按照机构单位名称+农产品/畜产品，每个机构将不同产品视频打包压缩后再进行以机构单位名称命名方式发送技术支持单位，视频应使用mp4格式或其他常见格式。
三、录制方式
采用固定远镜头（侧方录制，突出整体）和固定近镜头（关注细节）交互的方式录制，配以中文普通话解说，必要时可提供字幕。

四、技术要求
（一）样品制备前环节。应录制准备的操作要点和质量控制要点，陈列出确认能够满足样品制备的条件，即展示样品制备必需的仪器设备和材料。
（二）样品制备中环节。应录制制备过程中应关注的操作要点和质量控制要点。

（三）检测后环节。应录制检测后应关注的操作要点和质量控制要点，即展示样品及样品盒状态。
